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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总公司关于在夏粮托市收购中严格执行国家粮食价格政策

和质量标准的通知河北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等

省粮食局，中储粮北京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分

公司： 目前，夏粮收购已进入旺季， 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

策的各省已陆续启动执行预案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指示

精神，进一步做好夏粮收购工作，落实好小麦最低收购价政

策，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，防止出现收购质价不符等

问题，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

、进一步提高对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重要性的认识。国家对

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，是促进粮食生

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措施。积极做好夏粮收购

工作，执行好最低收购价政策，是落实中央支农惠农政策、

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重要体现。因此，各地要进一步统

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指导和督促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

委托收储企业及延伸收购点，认真执行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

的各项规定，切实把中央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，让广大

售粮农民满意。 二、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价格政策和质量

标准。各委托收储企业及延伸收购点严格执行小麦最低收购

价预案规定的粮食质量和价格政策，是保证最低收购价政策

贯彻落实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对夏粮收购工

作的指导，督促有关企业强化各项工作措施，确保国家粮食



收购价格政策和质量标准得到严格执行。一是要加大政策宣

传力度，各委托收储库点和延伸收购点要严格按照小麦最低

收购价预案公布的白麦、红麦和混合麦的质价标准，将各品

种小麦的收购价格上榜、质量指标上墙、标准样品上台，让

农民交上“明白粮”。二是要加强对检验人员的培训，坚持

质检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确保容重器、测水仪等检验仪器设

备配备到位，校正准确。三是要认真做好扦样检验工作，严

格按照粮食质量的国家标准和检验方法的国家标准，客观公

正地做好小麦类别（白麦、红麦和混合麦）、等级和其他质

量指标的检验认定工作。不得将白麦作为混合麦收购，也不

得将混合麦作为白麦收购。既要防止人为压级压价，超标准

扣水扣杂，也要防止随意放宽质量标准，抬级抬价，收人情

粮等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《关于印发 ＜粮食质量

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＞的通知》（国粮发〔2004〕266号）

精神，如售粮农民对小麦品种和等级检验认定结果有异议，

应现场当面复检；如售粮农民仍有异议的，可提请当地具有

相应资质的粮食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。在实施预

案收购期间，各地粮食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应当免费为农民和

预案收购企业提供仲裁检验服务。四是要严把粮食入库质量

关，对水分、杂质超标的，要在整理、晾晒合格后再入库，

确保粮食储存安全。五是各地要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，在实施

最低收购价预案期间，发现不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和质量

标准的，可以向中储粮各有关分公司和市、县级粮食行政管

理部门进行举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